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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現有桃園焚化爐之議約規劃及新建焚化爐進度？本市各掩

埋場剩餘量與管理及改善作為？掩埋場暫置垃圾去化作為？

本市短、中、長期之垃圾減少的目標量與配套措施等提出

專案報告。 

報告機關：環境保護局 

報告人：沈  志  修 

壹、前言 

因應國際資源永續及「零廢棄」趨勢，本市配合執行我國垃圾清理政

策，以「源頭減量、資源回收」為主要方向，以資源永續的觀點，提倡綠

色生產、綠色消費、源頭減量、資源回收、再使用及再生利用等方式，將

資源有效循環利用，逐步達成垃圾全回收、零廢棄之目標。 

環保署自 94年起推動垃圾強制分類，規定民眾應先將家戶廢棄物分為

資源、廚餘及垃圾三大類，再分別交由本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回收或清除。

環境教育法施行後，環境教育將更深化，未來環保觀念也將更融入民眾之

生活習慣。 

本市升格後人口數成長迅速，從 103 年底升格前 205.8 萬人，到 106

年 8月已達 217.5萬人，平均每個月約增加 3千人，因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

也隨之增加，已超過本市現有垃圾焚化廠處理量，本府環境保護局已著手

規劃桃園市生質能中心 BOT案，以去化隨人口增加的垃圾量。 

貳、現階段執行情形 

一、桃園市今年度垃圾清運量及處理狀況： 

（一） 本市垃圾清運量：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生活廢棄物資訊管理系統

本市今年 1月至 8月垃圾清運量共計 59萬 8千餘公噸。 

（二） 本市垃圾處置狀況：採焚化方式處理量計 26萬餘公噸、採衛生掩

埋方式處理(僅溝泥)計 4百餘公噸、巨大垃圾清運量計近 3百餘公



噸、廚餘回收量計 1萬 5千餘公噸（堆肥：7百餘公噸、養豬：1

萬 4千餘公噸）及資源回收量計 32萬 2千餘公噸 

二、焚化設施 

（一） 家戶垃圾量因本市人口增加而上升，致現有焚化廠處理量能不足

及焚化廠延役問題，本府環保局除對本市焚化廠效能診斷及研議

續約外，另積極規劃本市生質能中心 BOT案。 

（二） 本市垃圾焚化廠興建及營運工作合約屆期續約作業辦理情形：  

1. 欣榮公司提出之繼續操作營運計畫書及焚化廠效能診斷與設備體

檢成果報告由專案評估小組審查中。 

2. 本府已籌組議約小組，並規劃於 106年 6月至 107年 4月期間與

欣榮公司進行前置審查磋商作業(含審查 BOO 垃圾焚化廠提出之

繼續操作營運計劃書與設備效能評估成果)，現正進行垃圾焚化廠

效能評估與設備體檢成果之審查。 

3. 續約條件經雙方確定後，即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作業及簽約作

業(預計 107年 4月至 10月期間)。 

註:倘雙方續約條件磋商過程順利，將可提前完成續約簽約作業。 

（三） 本市生質能中心 BOT案之規劃與進度： 

1. 本計畫依據促參法第 42條規定，需進行可行性評估、先期計畫書、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招商工作。 

2. 現已於 106年 7月 12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第 315 次會議中審核修正通過，本府環境保護局已於 106 年 8

月 15日將報告(定稿本)送署審核中。 

3. 本府環境保護局已於 106年 8月 19日辦理本案公聽會，後續將依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定將其會議紀錄納入本案可行性

評估報告中，並將著手招商工作，公告徵求民間參與。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70062


三、掩埋場 

（一） 使用中各掩埋場之垃圾處理量、剩餘容量： 

1. 本市目前使用中掩埋場包含有桃園區會稽垃圾衛生掩埋場、中壢

區忠福垃圾衛生掩埋場、楊梅區員本區域衛生掩埋場、八德區大

安垃圾掩埋場、龍潭區店子湖垃圾掩埋場及觀音區保障垃圾衛生

掩埋場等 6 處，每座掩埋場尚可使用剩餘容量粗估約為 4,000 m3

至 50,000 m3不等，主要處理不適燃一般廢棄物(磚、瓦、土、石

等)、溝泥與掃街塵土、巨大廢棄物及焚化爐歲修暫置廢棄物與彈

簧床墊暫置等，另作為緊急天然災害應變堆置場址。 

2. 已封閉或復育掩埋場包含中壢水尾、大園北港、蘆竹坑口、楊梅

員本一期、新屋永興、復興枕頭山、大溪美華、平鎮鎮興、龜山

楓樹坑、桃園虎頭山，其中部分已轉型為環保公園做為民眾休憩

場所，例如中壢區水尾垃圾掩埋場及桃園區虎頭山垃圾掩埋場。 

（二） 掩埋場管理及改善作為： 

1. 本府環境保護局訂定有「桃園市公有掩埋場及垃圾轉運站三級檢

查暨查核說明書」，目前營運中掩埋場每月均據以辦理消防設備自

主檢查。本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亦訂有緊急應變計畫，每年並將

至少辦理一次狀況模擬演練。 

2. 本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重新檢視調整各掩埋場人力配置並加強掩

埋場維護管理，要求至少每小時巡視場區一次，並做相關紀錄以

供備查；中壢區忠福垃圾掩埋場因近期發生多次火災，每半小時

巡檢一次。 

3. 本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所轄之掩埋場聘雇保全時，將操作消防設

備及增加巡檢頻率納入附加採購項，以提升掩埋場維護管理。 

4. 本府環境保護局自 104年度起即開始規劃建置各掩埋場消防設施，

除八德大安掩埋場規劃於 107 年度執行外，目前各場消防設備工



程皆完工，並已辦理教育訓練，待完成驗收及移交等程序後，交

由各掩埋場使用，預訂於今年 10月底前啟用，屆時人員可把握火

災發生後的滅火黃金時期進行自救。 

5. 目前每月均進行一次消防設施檢點及設備運轉操作，每年辦理一

次演練，以利人員熟悉並避免設備因久未使用而損壞。 

6. 積極尋求巨大傢俱、廢樹枝與彈簧床去化管道，降低掩埋場意外

風險。 

（三） 掩埋場暫置垃圾去化作為： 

1. 因應焚化廠歲修期間，由本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先調度家戶垃圾

進掩埋場暫置，歲修結束後，再視焚化廠餘裕量將暫置垃圾清運

進焚化廠處理，目前暫置垃圾功能的掩埋場有楊梅區員本區域衛

生掩埋場、八德區大安垃圾掩埋場、龍潭區店子湖垃圾掩埋場及

觀音區保障垃圾衛生掩埋場等 4座。 

2. 由於本市人口已突破 200萬人，截至 106年 8月已達 217.5萬人，

隨著人口成長，桃園市的一般廢棄物清運量也隨之攀升。再加上

本市轄內有 29個工業區與 27所大專院校(內含 8所宗教學校)，數

量皆居全國第一，也因此外籍勞工與學生等流動人口相對其他縣

市而言明顯偏高，因而導致本市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逐年增

高，每日家戶垃圾清量已超過焚化廠處理量，以往焚化廠歲休後，

可逐步將暫置垃圾清運進場廠，也愈來愈困難。 

3. 積極作為： 

(1) 現階段本府環境保護局積極尋找他縣市協助，委外處理暫置垃

圾。 

(2) 已規畫執行本市生質能中心 BOT案，預估 3-4年後可以消化隨

人口增加所產生之暫置垃圾。 

(3) 本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會增加垃圾暫置期間之掩埋場環境衛生



消毒頻率。 

(4) 加強民眾教育透過實踐垃圾分類、減量從源頭降低廢棄物產

生。 

 四、本市短、中、長期之垃圾減少的目標量與配套措施： 

（一） 短中長期目標如下： 

1. 短期(106年)：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公斤)1.05。 

2. 中期(107~108年)：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公斤)1.01。 

3. 長期(109年以後)：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公斤)0.99。 

（二） 加強垃圾減量及精進資源回收工作之配套措施說明如下： 

1. 目前垃圾收運作業將垃圾分為一般垃圾、資源回收物及廚餘三大

類，資源回收物及廚餘採回收再利用，一般垃圾則採焚化方式處

理。為降低垃圾量及提高資源回收率，持續加強垃圾分類之查驗

暨宣導，針對民眾丟入垃圾車前之垃圾，會視情況要求拆袋接受

檢查，並且每月選定 2 條垃圾清運路線，隨車執行宣導及查驗工

作，同一清運路線每月至少查驗 2 次，對於查驗路線民眾垃圾分

類有待加強部分，分析原因並提出因應措施，並視需求增加查驗

輔導次數。 

2. 另為達到做好資源回收工作及垃圾減量的目標，規劃自 106 年起

辦理「一般廢棄物前處理計畫」，針對生活垃圾中所含的資源物質

進行分選，落實資源循環再利用，同時達到廢棄物減量目標，並

可強化各區域間垃圾調度處理的靈活性。 

3. 宣導民眾盡量減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如隨身攜帶環保杯筷，減少

使用紙杯、塑膠杯或免洗筷；並配合落實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確保有用資源能夠進入最佳的回收體系，減少資源浪費情形。 

叁、未來規劃方向 

一、加強民眾教育透過實踐垃圾分類、減量從源頭降低廢棄物產生。 



二、朝向為市民荷包把關、爭取更好的續約條件、完善的服務及合理的

價格之目標與焚化廠進行續約條件磋商作業。 

三、為推動有機廢棄物多元處理及回收再利用，本府環境保護局積極推

動生質能源中心 BOT案，目前已完成生質能源中心的可行性評估，

後續將著手招商工作，公告徵求民間參與，儘速完成生質能源中心

BOT案，以提升本市廢棄物處理量能。 

四、辦理一般廢棄物減容打包前處理計畫，有效減低垃圾暫置期間環境

衛生疑慮，維護周遭住戶生活品質；同時減少廢棄物暫置所需空間，

有效運用掩埋場空間，以因應可能發生之緊急應變處置。 

肆、結語 

民眾環保意識抬頭，新闢建垃圾處理設施(如焚化廠或掩埋場)均是非常

不易，而現有垃圾處理設施亦面臨設施(備)使用期限屆齡，需延役或設備升

級，再加上本市升格以來人口快速成長，導致垃圾量大增，一般廢棄物清

運量也隨之逐年攀升，因此，希望透過前述各項方案能有效完成廢棄物處

理外，未來更期盼能透過實踐垃圾分類減量從源頭降低廢棄物產生，並積

極維護掩埋場周邊生活品質與環境生態，落實敦親睦鄰之效。 


